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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央領導小組
破權大於法頑疾

李林，中國社會科
學 院 法 學 研 究 所 所

長、研究員、法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社
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系主任。主要從事立
法、法治、人權和憲政民主問題研究。共出版
專著、論著、譯著等30餘部，發表論文160餘
篇，內部研究報告60餘篇。

主要社會兼職：中國法學
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
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
會副會長，中國法學
會審判理論研究會副

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諮詢專家，中國人權
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宣部司法部中高級領
導幹部學法講師團成員，中央國家機關宣
傳教育工作團宣教員。

2003年9月十六屆中央政治局第8次集
體學習主講人之一；1997年中央政治局

法制講座「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
法」撰稿人之一；十六屆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集體學習「認真貫徹實施
憲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第12次
集體學習「法制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課題組成員和主要撰稿
人之一。

李林簡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還存在着
立法不當、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守法無序、法治疲軟等問

題」，李林認為，其深層次原因在於，「『權』大於『法』的封建人治觀
念。從『權』大於『法』的人治真正走向依法治權、依法治官的法治，從理
念、制度和實踐上全面破解『權』大於『法』的難題，依然任重而道遠。」

制定法治中國時間表
李林強調，破解「權」大於「法」的難題，應當加強和改進執政黨對

法治建設和依法治國事業的領導。這位曾經向中央建議召開全會專門討
論法治問題的資深專家提出，應在中央層面成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
導小組，全面負責法治中國建設的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和協調實施。在
中央統一領導下，盡快制定黨和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
治中國的規劃綱要》，明確規定建設法治中國的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
書。應當切實加強執政黨依憲執政和依法執政的能力建設。

加強官員法治文化教育
同時，破解「權」大於「法」的難題，應當更加重視法治文化建設，

着力從理論觀念和思想認識上解決制約法治建設的深層次問題。李林認
為，當前在某些官員中，「權」大於「法」的人治觀念和做法尚未消
除，必須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法治文化教育，培育其尊重和保障人
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權觀念，樹立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
法、依法監督以及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等法治觀念。
「某些官員之所以能以權壓法、以權謀私，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律制

度還不完善、法治體系還不健全，尚未將公權力有效關進法律編織的制
度籠子裡。」因此，李林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破
解「權」大於「法」的難題，應着力從制度上解決問題。要積極穩妥地
全面深化法制改革，不斷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方
面的法律制度，以形成以權力制約權力、以制度約束權力、以法律規範
權力、以民主監督權力的良法善治格局。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在接受本報採訪
時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
國」應該確立「兩步走」戰略目標：第一步，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初步建成法治
中國。第二步，到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一百周年時，整體建成法治中國。
在這位專家看來，整體建成法治中國的戰略

目標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的各項要求得到全面實現，依法治國、
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的現代化國家治
理體系全面建成，國家治理能力顯著提高，法
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各項
指標全面達到，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
實，法治權威、法治秩序的各項要求全面滿
足，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治價值深入人
心，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公平正義、和諧文
明、安全有序、尊嚴幸福的法治中國整體建
成。

推進科學立法 強化人大功能
這位曾經給中央政治局講課的法律權威指

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是一項
法治系統工程，需要克服種種困難、解決諸多
問題。首先，應當「推進科學立法，完善中國
特色法律體系」。他說，中國當前立法存在重
執法司法公正輕立法分配正義、重立法效率輕

立法民主、重立法形式輕立法實效、重立法數
量輕立法質量、重政府立法意見輕公民立法訴
求，行政部門主導立法、特殊利益群體牽制立
法、國外大公司財團滲透立法等諸多問題。
「立法應該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
會關係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李林說，今
後應進一步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功能，強化立
法分配正義的基本價值和重要功能。要在立法
體制、機制、程序和立法權行使等方面，防止
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法制化，着力解決立法工
作中存在的部門保護主義、借立法擴權卸責等
立法不當的問題。

推進依法行政 地方政府先行
「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第二項
重點任務。對此，李林提出，應要求各地盡快
定出實現「法治政府」的「時間表」，鼓勵和
允許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率先建成」法治政
府；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建議
國務院先行制定《行政程序條例》，統一行政
機關行政執法程序，保證行政程序的法定性和
正當性；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制度，建議改革
城市執法體制，在國務院設立城市執法局，為
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和領導干預問題，可推行
「異地執法」；建議在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
設立法律顧問。

推進全民守法 敢揭官員違法
此外，「推進全民守法，建設法治社會」也是

建設法治中國的主要任務之一，更是存在問題較
多、最為欠缺的一個環節。李林指出，執政黨的
黨組織和官員，特別是有的地方和部門的「一把
手」的依法辦事和守法意識不夠強。一些國家機
關或者是依法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或組織習慣於
選擇性「用法」和「守法」。一些社會組織、企
事業單位、社區機構或組織制定和出台的內部規
則侵犯內部成員法律權利的問題時有發生，守法
者沒有在制度上給予有效保護，「老實人吃虧」
的社會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為此，李林建議，應該認真落實每個公民履

行遵守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守法義務；執政黨和
各級官員要帶頭守法，對官員違法行為要敢於
「揭蓋子」；要健全公民守法體系，建立公民
守法信用檔案體系，對自覺守法的公民賦予法
律上更大的便利，對漠視憲法和法律權威、屢
次三番違法者建立不良行為監控機制，通過社
區、學校、醫院、銀行、航空公司、交通部
門、社保部門、保險機構等，建立相互協調、
信息共享的個人誠信記錄體系，健全公民守法
體系；加強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自治章程建
設，樹立全民守法牢靠的社會根基，逐漸形成
有利於法治中國建設的守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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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在即，「法治中國建

設」料將步入全面建設的「快車道」。著名法

學家、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日前接受本

報專訪時坦言，中國法治現狀存在一些問題和

挑戰，根源在於「權」大於「法」的封建人治

觀念，而破解「權」大於「法」的難題，推進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可謂任重道遠。他

建言，應加強頂層設計，在中央層面成立全面

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小組，制定黨和國家《全

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規劃綱

要》，明確建設法治中國的時間表、路線圖，

以「兩步走」戰略，到2049年實現整體建成法

治中國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在構建中國特色法律體系方面，李林認為，要有法治發展的戰略思
維，在「一國兩制」方針與和平統一原則下，基於中國三大法系，構
建「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為中華民族復興構建法律文化基礎。
李林指出，中國目前有四個法域：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台灣地區。存在有三個法系：大陸實行社會主義法系、澳門
和台灣實行大陸法系、香港實行英美法系。

為和平統一提供法律基礎
他認為，為保證國家法律主權的完整性和統一性，應當把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改為「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在「一國兩制」
方針與和平統一原則指引下，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
系、四個法域」的國情和實際，以中華傳統優秀法律文化為基礎，
以創新、開放、科學和包容的思維作為完善現行法律體系的方法原
則，以公法、私法、社會法、綜合法、國際法等作為劃分法律體系
的基本範疇，積極謀劃和構建「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為中華民族
的統一、強盛和偉大復興提供更加堅實的法律制度基礎。

四中全會前夕的民意調查顯示，推進法治、強力
反腐是民意最大期待。著名法學家李林指出，應當
更加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治權，依法
治權、依法治官。他建議，成立執政黨和國家雙重
領導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反腐敗委員會」，以
整合中國反腐敗的體制資源，提高反腐敗的效率。

立法監督一把手
李林認為，中國在應對和解決腐敗問題上，大致
有三種路向，即政治思維、德治思維和法治思維。
在政治思維和德治思維下提出的「反腐倡廉」，突
顯的是「倡廉」，而在法治思維下提出的「反腐治
權」，突顯的則是「治權」。在中國，依法治權、
依法治官是法治思維下反腐治權的必然要求，反腐
必須治權，治權必靠法治。
「以法治思維應對和解決腐敗問題，首先要承認

公權力面前『人性惡』這一政治哲學的普遍假
定。」這位法學家說，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從制度
和法律上切實解決「誰來有效監督一把手」的問
題。反腐治權要更加注重法治的「頂層設計」和憲
制安排，充分發揮法治對於公權力的引導、規範、
制約和懲戒作用。「當然，在解決公權力腐敗的問
題上，法治不是萬能的，但忽視、弱化甚至撇開法
治，卻是萬萬不能的。」

築治權三道防線
李林認為，應從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方面構築起

反腐治權的三道防線。立法權是提供制度、規範和程
序從事反腐治權的第一道防線，要進一步加強科學民
主立法，完善反腐敗法律體系。他建議加快制定《憲
法實施監督法》、《反腐敗法》、《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國家機關編制法》、《重大決策程序

法》、《政務公開法》、《行政組織法》、《行政程
序法》等法律。同時要修改刑法進一步加大對腐敗犯
罪的懲罰力度，完善有關行政法和經濟法，從制度源
頭上堵住或減少公權力尋租的可能。
「行政權既是反腐治權的重點對象，也是反腐治權
的第二道防線。」李林建議，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和嚴
格執法，「行政權不僅要堅持依法自律和控權，做到
自己不貪不腐、不濫用職權、不以權謀私、不執法犯
法、不權錢交易，還要做到依法防貪、依法治權、依
法治官，切實保證行政權依法廉潔高效地行使。」
反腐治權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是司法行為，因而深

化司法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他提議，一方面要切實
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另一方面，要盡
可能剝離或減少司法機關的經濟、民事、行政和社
會活動，避免司法機關自己成為被告，從制度設計
和程序安排上最大限度地減少司法腐敗的可能。

黨政法反腐合一
當前中國各類反腐機構，多頭並行。李林建議，
整合中國反腐敗的體制資源，提高反腐敗的效率、
減少反腐敗的成本，把黨內反腐、行政反腐和司法
反腐的功能整合起來，把中紀委、審計署、監察
部、檢察院的反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檢察、職務犯
罪預防等機構合併起來，成立黨和國家雙重領導的
「國家（中國共產黨）反腐敗委員會」，該委員會
在中紀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同時對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和中共中央委員會負責。
當前，在新一屆中央的領導下，「黨風反腐」、

「強力反腐」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李林提出，在此
基礎上，應當用法律和制度等形式全面確認、鞏固和
擴大反腐敗的成果，使反腐治權鬥爭進一步制度化、
法治化、常態化和可持續，使反腐治權的制度和法律
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
力的改變而改變，用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實現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標。

設雙重領導反腐委 整合資源提高效率

確立兩步走戰略
法治中國有望法治中國有望3535年內建成年內建成

■■李林倡議在中央李林倡議在中央
層面成立全面推進層面成立全面推進
依法治國的領導小依法治國的領導小
組組。。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法治中國為實
現中國夢提供保
障。圖為遊客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
欣賞祝福祖國花
壇。 資料圖片

構建「中國特色法律體系」


